
重要财经文献    19  

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评价考核结果和财政预算管理的要

求，对开放共享所发生的费用给予一定的后补助，以调动管

理单位开放共享积极性。

23.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指按

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原则，由保险公司针对重大技术装

备特殊风险提供定制化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综合险，

承保质量风险和责任风险。装备制造企业投保，装备使用方

受益。中央财政对符合条件的投保企业保费给予适当补贴，

利用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发挥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降低用

户风险，加快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

24.社会保险精算平衡：指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

数学、统计学等工具，充分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

政策变化等相关因素，对社会保险制度运行下的基金收入

和支出进行预测和分析，并通过对收支两方面的参数进行

调整实现收支平衡，以保证社会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

和平稳运行。

25.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政策：指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规定，为激励企业承

担稳定就业的社会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失业保险

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对兼并重组、淘

汰落后产能和化解产能过剩中采取有效措施不裁员、少裁

员稳定职工队伍的企业，由失业保险基金给予企业稳定岗

位补贴的政策。

26.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指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

农村生产力为主线，坚持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坚持工业反哺

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统筹规

划、分类指导、重点突破、封闭运行原则，围绕农村公共服

务运行维护、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方面积极探索，选择部分省份少数县（市）

先行先试，为全国面上推进相关改革积累经验。

27.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有关规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基金，用于具有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营造、

抚育、保护和管理。其中，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用于

国家级公益林的保护和管理，根据国家级公益林权属实行

不同的补偿标准。

28.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从国际上看，个

人所得税制主要分为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分类个人所得税

制以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三种模式。综合

个人所得税制是对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取得的各种来源和

各种形式的收入加总，减除各种法定的扣除额后，按统一的

税率征收，如美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分类个人所得税制

是对税法列举的不同应税所得项目，分别适用不同的扣除

办法和税率，分别征税，如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综合

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兼有上述两种模式的特点，

即对一部分所得项目予以加总，实行按年汇总计算纳税，对

其他所得项目则实行分类征收。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

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同时对部分特殊项目实行单独征

税，但此税制对征管条件要求较高。

29.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管理制度：是指导和规范

中央和地方制定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以及发布、调整

指导性目录的原则和程序。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具体

反映政府各部门应实施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或项目，并由

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

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要求和《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暂行）》规定，财政部正在研究制定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

管理办法，推动在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建立政府购买服务

指导性目录，以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购买服务种类和项目，

为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提供操作依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5年第2号）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 201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5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2015年3月1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

出的《关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5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和2014年全国预算执行情况与2015年

全国预算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对预算

报告和预算草案进行初步审查的基础上，根据各代表团和有

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又作了进一步审查。国务院根据

审查意见对预算报告作了修改。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根据国务院报告的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

情况，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0350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6%，比2013年决算数（下同）增长8.6% ；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151662亿元，完成预算的99.1%，增长8.2% ；加上

调入和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及地方财政结转下年支出、

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收支总量相抵，差额13500亿元，

与预算持平。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4490亿元，完成预算

的100.2%，增长7.1%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417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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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完成预算的99.1%，增长8.3% ；加上调入和补充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收支总量相抵，赤字9500亿元，与预算持平。

2014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95655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

批准的100708亿元限额之内。

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54093亿元，完成预算的114.3%，

增长3.5%；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51388亿元，完成预算的

106.8%，增长1.8%。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4098亿元，完成

预算的98.3%，下降3.3%，加上2013年结转收入907亿元，

收入总量为5005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4320亿元，完

成预算的86.8%，增长3.4%，结转下年支出685亿元。全国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023亿元，完成预算的102.1%，增

长18.1%；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000亿元，完成预

算的93.7%，增长28.1%。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411

亿元，完成预算的98.9%，增长33.3%，加上2013年结转收

入152亿元，收入总量为1563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1419亿元，完成预算的89.9%，增长45.1%，结转下年

支出144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39186亿元，完成预

算的104%，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33669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3%，当年收支结余5517亿元，年末滚存结余50409亿元。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

况总体是好的。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认真落实党中

央确定的方针政策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的各项

要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收入完成了预算，重点支

出得到较好保障，财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预算管理进

一步加强，国家财政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

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预算执行和财政运行管理

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部分收支项目没

有完成预算，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预算执行的规范性有待

提高；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仍然较多，需要进一步清理整合；

财政结转结余资金管理不够严格规范，预算管理的基础性

工作有待加强；部分地区政府性债务负担较重，化解风险

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问题应当高度重视，积极研究解决。

二、国务院提出的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4300亿元，比2014年预算执行数（按

2015年口径比，下同）增长7.3%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1500亿元，增长10.6% ；加上调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1000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量相抵，差额16200

亿元，增加2700亿元。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9230亿元，

增长7%；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1430亿元，增长9.5% ；

加上调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00亿元，中央一般公共

预算收支总量相抵，赤字11200亿元，增加1700亿元；中央

财政国债余额限额111908.35亿元。另外，国务院拟安排新

增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5000亿元，增加1000亿元。

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48873亿元，加上上年结转收入

721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000亿元，收入总量为

50594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50594亿元。中央政府性

基金收入4364亿元，加上上年结转收入721亿元，收入总量

为5085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5085亿元。全国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收入2263亿元，加上上年结转收入144亿元，收

入总量为2407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407亿元。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550亿元，加上上年结转收入

144亿元，收入总量为1694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1694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43088亿元，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38464亿元，本年收支结余4624亿元，年末滚存结

余55033亿元。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国务院提出的2015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草案，体现了党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贯彻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债务管理，强化风险防

控，加强民生保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

定。预算草案编制加大了预算统筹力度，细化了编报内容，

提交了分地区转移支付预算，体现了预算法的要求。预算草

案是可行的。

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15

年中央预算草案，同时批准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5000亿

元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000亿元。地方各级政府预算依法

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地方政府债券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批准。国务院将地

方预算汇总后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三、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

之年。顺利完成今年的预算，意义重大。为此，财政经济委

员会提出以下建议：

（一）积极推进财税法治建设。全面贯彻落实预算法，

夯实预算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抓紧修改出台预算法实施条

例，预算法中授权国务院及其财政部门制定的制度办法也

应尽快出台。完善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合理调整

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加快推进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加快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环境保护

税法等立法进程，抓紧将比较成熟的税收条例上升为法律。

重大财税政策出台前，要向全国人大报告有关情况。

（二）全面树立预算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预算经批准后

要及时下达。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支出必须以经批

准的预算为依据，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在预算执行中，

各级政府一般不制定新的增加财政收入或者支出的政策和

措施，也不制定减少财政收入的政策和措施；必须作出并

需要进行预算调整的，应当在预算调整方案中作出安排，并

按法定程序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重点民生政策和

重大专项支出的绩效评价机制，并向全国人大报告绩效评

价结果。按时公开财政预算和部门预算，细化公开内容，对

财政转移支付、政府举借债务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

（三）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坚持依法

征税，应收尽收，同时坚决防止和纠正收过头税。进一步加

大定向减税、降费政策措施的落实和监督力度，增强企业和

市场活力。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要对财税优惠政策进行清

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中央

基本建设投资应主要用于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增加公共产

品供给。同时，研究在预算草案中增加重大投资项目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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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2014 年中央决算的决议

（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

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国务院关

于2014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和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受国务

院委托作的《国务院关于201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

2014年中央决算草案和中央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

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

决定批准2014年中央决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5年第4号）

国务院关于 2014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2015年6月28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财政部部长  楼继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

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草案的报告》。现在，2014年中央决算已经汇编完成。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安排，受国务院委托，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2014年

中央决算报告和中央决算草案，请予审查。

2014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有关决议，

以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查意见的要求，全面深化

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完成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任务，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增

强。在此基础上，财政改革和发展取得新进展，中央决算情

况总体良好。

（一）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4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4493.45亿元，为

预算的100.2%，比2013年（下同）增长7.1%。加上年初从

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000亿元，使用的收入总量为

65493.45亿元。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4161.11亿元，完

成预算的99%，增长8.3%。其中，中央本级支出22570.07

亿元，完成预算的100.3%，增长10.2% ；中央对地方税收

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51591.04亿元，完成预算的99.5%，

增长7.4%。加上用于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32.34亿

元，支出总量为74993.45亿元。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

量相抵，赤字9500亿元，与预算持平。年末中央财政国债

挥财政资金政策导向和杠杆作用，加大对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支持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引导金融和

社会资金参与公共服务供给。

（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加大财税改革力度，将中

央确定的改革措施落到实处。今年要力争全面完成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任务，消费税等税制改革要取得实质性进展。抓

紧建立编制中期财政规划、三年滚动预算和以权责发生制

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制度。要进一步提高预算编

制的科学性，细化预算编制，提高预算透明度。要严格依法

设立政府性基金项目，清理到期和不合理的项目。细化基金

预算编报，规范基金预算管理。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

度，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覆盖范围，优化国有资本经营收

益使用方向。201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中要增加有关

附表，全面反映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利润等信息。根据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程和提高统筹层次需要，研究完善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逐步扩大报送全国人大的部门预算的范

围。加强结转结余资金管理，报告和反映结转结余资金情

况。进一步依法规范财政转移支付管理，改进专项转移支付

分配方法，切实压缩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并将转移支付安排

提前预告地方。要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问

题。2016年要将地方各级政府债务纳入预算，同时要建立起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体系和信息披露机制。

（五）严肃财经纪律。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完善基本支出定员定额标准，加快制定机关运行经费实物

定额和服务标准，并严格执行。国务院审计机关要对政府

预算执行、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情况和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进行重点审计，并将审计结果纳入年度审计工作报

告，同时改进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报告的机制。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2015年3月12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5年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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